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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年來隨著社會的多元轉變，世界各國皆以知識文化創意之推展為首要目標，並締造大量的產業

契機。以在地原有之特色予以創新，是保有自我面貌的重要關鍵，而文化結合在地性及全球市場的深

層思考，遂成為各國兼顧經濟與文化發展的重要政策。於台灣政府強調文化經濟價值、推動以文化藝

術為核心的各項創意產業計劃的同時，部落文化的傳承、保存與發揚顯得更為重要。台灣的原住民族

群，長久以來充滿文化的神秘色彩，雖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長期與外界接觸而失去了許多於過去自給

自足時期發展而出的生活方式，但隨著近年政府有計劃的保護、教育及推動下，許多珍貴的先民智慧

與文化資產逐漸受到一定程度的重視，也讓原住民部落慢慢找回自我面貌。 
本研究以蘭嶼拼板舟文化的演變及發展為例，完整蒐集並整理分析其史料，再藉由當地參訪作為

交叉佐證，將拼板舟文化作各階段性的比對。研究發現，許多達悟族人民過去將之視為神聖而不可跨

越的大船文化禁忌與信仰，如今因為文明產物的引進，以及在各界為保存其文化而消費訂購的舉動

下，逐漸薄弱；政府為保存文化努力推廣當地技藝，卻帶來觀念上的轉變及價值混淆，實非初時所能

料想之事。發展「文化產業」，實須杜絕某些使其扭曲及變質的外在因素；地方政府的計劃極有可能

將活的文化產業變成死的樣版文化。民間資本家的壟斷，亦可能將文化產業變成純商品來消費，並影

響「文化產業」原有的價值。 
原住民部落的振興，倘若一味追求經濟發展，將容易造成資本主義之下許多文化生機與文化財被

當成商品來買斷；以深厚的文化作為基礎振興部落的文化產業，才是長久之計。 
 
關鍵詞：蘭嶼、拼板舟、部落文化 
 
一、前言 
 
    蘭嶼古稱「紅頭嶼」，位於台灣東南方海上，

為一自給自足的島嶼型民族，擁有諸多獨特的自

然與人文資源。蘭嶼島上的主要居民－Tao（達

悟族），是台灣原住民族群中唯一以農耕與漁撈

為主要生計者，其於日治時期被刻意的隔離保

護，因此較未受到文明污染。 
約 400 年前，達悟人常跟南方菲律賓的巴丹

島進行小規模交易。隨著蘭嶼開放觀光，台灣文

明物質開始進入改變其生活習慣，達悟人所擁有

的傳統生活用具與工藝文化也因此逐漸消失。對

於一個海洋民族而言，船隻是其不可或缺的營生

工具，四面環海的蘭嶼島居民達悟族因而孕育出

屬於自己的船文化。 
研究藉由蘭嶼史料及文獻的蒐集與分析，進

行分類及考證。分別以拼板舟工藝產業發展、工

藝技術、材料之使用、漁船組織及現有產業，探

討部落族群於文化產業的推動下所帶來的深層

影響。 

二、拼板舟文化 
 
    達悟族人為馬來波里尼西亞語系，約於 8
百年從菲律賓北部的巴丹島移居蘭嶼（Beauclair, 
1959）。早期曾與巴丹島維持相當程度的往來交

易，於三、四百年前中斷，至今才又開始交流。

蘭嶼居民主要以農耕與漁撈維生，考古學家推測

當地的金銀、玻璃珠與牛皮甲等物皆出自於巴丹

島的供應（ Beauclair, 1958, 1969; Benedek, 
1987）。其最早被介紹於西洋人為 1624 年，名其

Bottol。清治期間，政府曾派員多次探訪，認為

該地毫無開發價值，因而少有漢人前往。1895
年台灣割據，蘭嶼島隨之納入日本屬地，其獨特

的傳統與生活環境因日人的刻意隔離保護而未

受文明污染，始終保持著自給自足的家庭手工藝

社會族群文化。一切基本器具用品及衣物，包括

賴以為生的拼板船，皆使用出自於父系氏族所提

供的原料與自己的技術所製成。 
蘭嶼工藝發展至今，伴隨著開放觀光而逐漸

落沒。早期各種傳統的木器、石器，紡織、藤編、



陶藝及金銀器打造等，如今已完全被文明物質所

取代而消失，遺留下來的只有大船（拼板舟）工

藝尚存，而在所有的船隻當中，尤以有雕刻的大

船更是受到社會群體重視，也代表著社會地位與

權威象徵。即便今日大船的數量或團體組織已不

再是過去的規模，然而大船文化至今仍為現存的

文化形式。 
 
1. 蘭嶼拼板舟工藝產業發展 
 
(1).清治時期以前（1895 以前） 

蘭嶼有帆的大船曾於 400 年前扮演著與巴

丹島交易來往的載具（鄭漢文，2004），以農、

畜產品或巨大林種換取當地的黃金、玻璃珠或牛

皮戰甲等物。後因雙方衝突事件，加上西班牙統

治菲律賓，因而中斷聯繫。此後，有帆的 40-50
人大船便逐漸退出港灣之外不再製造。 
 
(2).日治時期（1895-1945） 

拼板雕舟象徵達悟族的文化基石及族群理

念。建造船舟是為其主要重視的工藝技術，而船

的擁有與否，則是整個社會對於其角色價值認定

之符號，同時也象徵依附或否決某個權力結構的

基礎。鄭漢文（2004）指出，擁有小船視為對達

悟男人基本能力的肯定。建造大船，則是「以船

團的力量對已經取得領祭權的船團挑戰」。因

此，造船的知識與技術於在個人角色或社會地位

上顯得極為重要。 
 
(3).戰後（1945 至今） 

約於 1956 年初，台灣學人才陸續繼日人之

後再度對蘭嶼開始多項研究調查。國家行政的系

統改變整個社會結構，並逐步瓦解蘭嶼人的傳統

生活文化。1967 年蘭嶼正式對外開放，文明產

物陸續進入，使其對貨幣的需求增加。該地青年

亦大量投入台灣人力市場，以賺取金錢協助家庭

生計與住屋改建。當蘭嶼未受污染的自然風光在

台灣打響知名度後，觀光客逐漸增長，因而帶動

蘭嶼的觀光產業。機場正式開放民用、開元港可

通船、經濟部亦核發執照給蘭嶼觀光開發公司經

營民宿。 
1983 年起，蘭嶼開始引進機械漁船與漁

具，其捕獲量遠超過傳統人力漁撈。加上蘭嶼大

多數的年輕人轉至台灣工作，造舟技術的傳承形

成斷層、各項大船活動也只剩下中老年人。政府

為使造船技術與雕飾藝術不致隨時代變遷而失

傳，開始大力推行各種關於造舟工藝的活動與課

程，如成立「蘭嶼文化園區推動委員會」、由東

清黑翅膀工作室開辦為期 3 個月的「造舟技藝研

習班」，以及勞委會職訓局委託蘭恩文教基金會

辦理「傳統木雕班」等，以鼓勵鄉民推展傳統文

化藝術。 

拼板舟曾經是達悟人捕魚謀生之唯一工

具，而今成為台灣的獨特文化珍寶及歷史符號。

行政院經建會自 2004 年起透過離島基金補助結

合地方社區總體營造，將蘭嶼拼板舟珍貴技藝以

影像與圖片予以系統性地保存，使得達悟族人對

於自我文化更加重視。「蘭嶼鄉達悟族拼板舟造

舟推展及保存計畫」中，建造十人拼板舟，使達

悟族年輕人得以學習此項技能。製作拼板舟藝

品、成立工作室展示銷售、創造就業機會，舉辦

蘭嶼飛魚招魚祭等文化活動，結合大船下水典

禮，將具有特色之觀光資源予以整合吸引旅客，

進一步繁榮地方經濟。不過，各單位對於拼板舟

的重視，卻讓該地居民逐漸將大船視為經濟物

品。蘭嶼從 2000 年起所建造的無數拼板舟，不

論大船小船，目的都與往常不同。各部落建造的

拼板舟，除經濟價值外沒有其他目的。 
 
(4).小結 

現有拼板舟之供需，買主大多以政府單位、

博物館事業單位、文化學術單位、商業團體或個

人珍藏為主，而博物館單位則為最大宗。其中有

一共通性，即為外需的供給而非內部主動提供。

另外，供給買賣的物只限定了文化財產的完整性

－雕刻的拼板舟，並不指定造舟程序及材料的選

取。拼板舟的買賣讓文化習慣順應了市場的操作

模式，以蘭嶼人可接受的方式建造大船。是故，

造舟成員出現新的認知，他們理解此類行為是以

原有的概念區分個人權利，來爭取應得的回饋。

產出的船舟為其財產、買斷時必須計價，買方市

場於是建立（卡洛普．達瑪拉山，2007）。 
2007 年，蘭嶼十四人舟打破傳統禁忌，400

年來首次通過黑潮，亦為達悟族人以划船方式抵

達台灣的紀錄。十四人舟非依蘭嶼的規範與曆法

起造，造船的組員也非為船團，較類似包工團體

與持有經費的人協商工作條件，但在強調跨越傳

統的造舟過程中，仍然有其依舊堅持的理念習慣

與他們不可觸碰的禁忌。十四人舟的運作，主要

以「點工叫料」的方式進行。造舟的工資由原先

公家大船的單日工資 1000 元、2006 年十人舟的

2000 元，到十四人舟的單日工資 3000 元，造舟

的成本提高，相對個人的所得也會因此提高。舟

體材料的取得由參與造舟的成員提供，也是以計

價方式。主建者在十四人舟的相對地位可視為船

主，主要為建造過程的工作分派與進度的掌控。 
當今島上各部落的大船文化，呈現在林木經

營、大船建造、小船越軌、大船作為博物館典藏、

作為大眾文化下的龍舟，以及機動船引入取代大

船為生產的主要工具等等互為疊影的現象。 
 
2. 蘭嶼拼板舟工藝技術 
 



(1).日治時期（1895-1945） 
蘭嶼達悟族的雕刻著力於大船與住屋之

上，且均由達悟族男子製作（王嵩山，2001）。
造船與雕舟時期約於每年七月至九月中旬。拼板

舟依船團組員數分為十人大船、八人大船、六人

船、二人船、單人船。最初製造 Tatara 時，在船

底放置一根木頭，左右裝釘木板，用桑木釘接合

船板。木板接合後用籐固定，船板的外表是波浪

形，兩端四處刻有「眼」的圖紋，達悟人稱「眼」

為 Mata-no-tatara，也就是船的眼睛之意。「眼」

的兩邊飾以各社之特有圖紋，並塗上紅、白、黑

之色彩。 
 
(2).戰後（1945 至今） 

建造雕刻大船時，通常在飛魚季終了的翌月

開始養豬、羊，並開墾新水田，以備三年後下水

典禮之用。船舟材料的取得則是船團所有組員共

同尋覓合適樹木，找到即作記號，三年後的七月

集合在長老家後一同上山，分組找尋。當有人發

現適合木料時，就派人通知其他組員。大家都到

齊後，先由經驗豐富的人觀察樹木生態，而只有

經常伐木的人與長老，才具有這種能力。最先砍

的是製作龍骨的部份，稱為 Ipannwang，先把樹

材根部用斧頭砍斷，用繩測量，再截去其它沒必

要的部份。這時候，擁有技術的船員自動改造木

材成龍骨的模型，而無龍骨知識的船員就在一旁

休息並觀看學習。 
船板的組合與後製，同樣由整個船組分工，

製作木釘的、刨平船板與龍骨的、組合的，完成

一側再做另一側，逐漸製造成船。組合的工作

中，有的上木釘、有的將上好的木釘修整、有的

重覆打著小孔、有的上木棉、有的用芭蕉繩壓住

木棉花、有的塗紅泥。這些工作完成之後，才將

上層船板對好木釘慢慢敲打下去，槌打之後兩塊

板子便得以密合（周宗經，1994，1996）。就造

船時的工作分配，船首組員負責採取魚艙蓋板、

兩根木槳，及座位上的數層船板。位於船尾的組

員則負責船舵與架子、龍骨、魚艙蓋板及座位上

的船板，其在飛魚季時也負責船尾內之一切工

作，如魚網的製作、準備火把等。中央的八個船

員必須負責船內的坐板及個人的木槳、水漂、龍

骨架、桑木釘、紅土及個人坐板與坐椅等。雖然

各自分工，若有未完成的部份大家亦會合力完

成。 
達悟族除船的大小之分，也區分成雕刻船或

白船。每一種船皆使用不同的樹種或替代樹種，

使得達悟船在樹材選擇上呈現多樣變化。一般建

造船隻需時三個月，最慢約五個月方能完成，大

船完工後接著便是修補船身及缺陷。其雕刻先以

手斧劈成模型，再以雕刻刀修飾，之後船身再雕

刻以波浪形、螺旋花紋、人形紋，與幾何的連續

紋等。船頭飾羽毛，顏色的部份則為凹處塗白

色、凸部塗黑色、浸在水中的四塊船板則著以朱

色。當決定好下海的時間，所有船員都必須坐上

新船決定每個人的角色與位置，然後打孔安放木

槳架。 
 
3. 蘭嶼拼板舟的材料使用 
 
(1).日治時期（1895-1945） 

鳥居龍藏（1902）於其當時對蘭嶼的人類學

報告中提出，達悟族所建造的拼板舟為木板船的

最簡單型，稱其作 Tatara。漁船的建造為使其各

部機能發揮最大功效，須慎選約十二種不同木材

依其性質施作於各個部位。達悟拼板舟的構造分

為船底龍骨、船首龍骨與船尾龍骨等三段，兩舷

側板則為二至四層，每層三片。漁舟出海及入港

時需在海邊拖拉磨擦，故船底選擇耐磨硬材；而

船首船尾在海中常會撞及礁石，須用堅實硬木。

其造船將厚木板刳造成合適的曲度之後，再將數

塊板條拼接而成，整艘大船共需二十七塊板子，

因此被稱為拼板船。 
漁船建造時依其各部份所使用的木材各有

不同。造船底龍骨使用蘭嶼赤楠 pagoum、船上

邊板為綠島榕 anogo、船首尾龍骨使用麵包樹

chipogo、船底拼板用大葉山欖 nato、船底第二、

三拼板使用 chipago、船壁第四拼板為大葉樹蘭

marachai、船邊最上拼板中央部使用 itap、船上

邊板中央部 pagoum、船塞縫用木棉 pasek（小葉

桑）、造船楫支木使用 aroi（蘭嶼月橘）、造玩具

船使用 azon、船櫂使用 Timonius arborens（奧田

彧等，1941；衛惠林，1959；衛惠林、劉斌雄，

1962）。 
 
(2).戰後（1945 至今） 

戰後學者的調查中，雖然每塊板子依舊按照

它所在的位置與功能差異來選擇材料，但所使用

的木材已經較為多元、木材的稱謂也有些微改

變。莖幹粗直、質地堅硬、耐腐耐磨、不易反翹

的樹種是船底龍骨的最佳選擇，其有台東龍眼、

蘭嶼赤楠、蘭嶼福木等。而具寬大板根、質地輕

軟的台灣膠木、麵包樹、蘭嶼肉豆蔻、綠島榕、

糙葉榕、蘭嶼斥楠、欖仁舅、大野牡丹則是船舷

側板的主要材料（黃正德等編，2001；鄭漢文、

呂勝由，2000）。船板間的接合先以台灣膠木或

毛柿為暫時木釘，完成後以小葉桑的心材（木棉）

製成數千根木釘，加以蘭嶼花椒根部的白色纖維

圈繞馬尼拉麻作為填縫材料，使拼板船得以緊密

結合不滲漏。 
船艙內的槳、槳架、舵、舵架、座墊等，及

各項捕魚工具之材料的選擇亦極為重要。捕飛魚

的撈網架選擇多枝的山黃梔、毛柿、蘭嶼玉心花



與蘭嶼福木等質地堅韌的枝條，以最省工省材的

方式製作。釣鉤則以筆筒樹、象牙柿與菲律賓藤

為主。網具則為黃槿、落尾麻、瘤冠麻與馬尼拉

麻。船首尾龍骨利用欖仁舅或台東龍眼等接近地

面的主根幹，以主幹橫置而板根朝上的方式劈製

而成。船舵以白榕的支柱製成、舵架則以羅漢

松、烏心石、大花樫木為主。槳為欖仁舅、台灣

膠木與烏心石、槳架為革葉羊角扭、交趾衛矛、

毛柿、長果月橘、蘭嶼柿及大葉樹蘭等。鄭漢文

與呂勝由（2000）亦於蘭嶼民族植物研究中提

出，其造船零件如木釘，以小葉桑、毛柿、台灣

膠木、欖仁舅及蘭嶼椌木（暫時固定）製成，填

縫材用蘭嶼花椒及馬尼拉麻，漆具則以林投氣根

或果實 。 
造船時紅土是其刨平木板的基準線，將標準

船塗以紅土壓印在未造船板，木板上未被壓平的

即是多餘可刨去的部份。早期的色料以紅、黑、

白三種為主，紅色原料為紅土以石頭搗碎加入果

實混合當調劑、黑色原料為鍋底的灰炭加入豬油

調和、白色原料則是架堆上等木材，將貝殼、角

岩螺等燃燒化燼，成灰後裝入陶壺、加入海水，

以文株蘭皮蓋封，放在主屋灶處冷卻，即成白石

灰粉。現在多以鮮艷的白、紅、黑三色油漆代用，

亦偶有藍漆（蘭嶼數位博物館，2008；田哲益，

2002）。拼板舟船身之造型彎曲，其每片船板是

取整根木幹削成弧狀而非外力彎折，並且使用完

整心材的徑切面，非僅為寬大邊材之弦切面。大

船取材需要長年的林地經營，各部落至今仍有其

各自認定的山林，且部落內每個家族亦有彼此熟

悉或共有的林地，其均為祖先所遺留。任何人於

公有林地栽植林木得以透過伐木標記（kakis）
取得先佔權並確定所有權。 
 
(3).小結 

蘭嶼往年建造大船，在新材料引進之前，木

棉的填塞必需在 pipilapila 月的第六日，並選定

某個神聖的日子進行。傳說在最吉祥的時刻能夠

獲得最大的安全保障，航行的大船仰賴蘭嶼花椒

的根毛填塞船縫，避免漏水而發生不幸。新材料

引進之後，以樹脂取代蘭嶼花椒（vazok）的纖

維，改變造船技術最為典型。樹脂材料的穩定性

與可控性，讓神聖的日子不再被視為必要，而過

去必需以金片換取花椒的交易亦不復存在。蘭嶼

花椒在林地的經營中失去其存在的價值。價值的

轉變來自於市場需求，同時也牽涉到社會地位的

滑落。當島上販賣大船的新型態出現之後，木材

開始產生金錢價值，林木也成為族人紛爭的緣由

之一。 
 
4. 蘭嶼拼板舟組織 
 

(1).日治時期（1895-1945） 
早期的達悟船團為標準的父系世系群漁船

組織，達悟的青年男子必需加入一個船團成為組

員。造大船時需要大量的人工，因此造船便由船

團的組員互助合作。工作的地點在發起人工作室

前的平地，並在造船完成後，以召集人或船長為

中心舉行盛大的祝典。每個組員的親族或姻族都

要參加，此時也是新船員入組的機會。原則上子

弟輩通常參加其父兄已加入的船組，因而基本上

每一船組常是由同一個世系群的男子所組成，船

名及船組的名稱亦常是以其所屬的世系群的名

為名，船壁外的雕刻並以代表著船長與大多數船

員所屬之父系群之特殊圖紋為其標記。 
 
(2).戰後（1945 至今） 
    大船從建造、儀典到出海作業，牽涉許多細

微的分工。其成員不論是由親族或朋友間的自然

組合，在建造之前已充分考慮每個人的經驗、地

位、角色及能力，各就其位、各盡其能。船團中，

各年齡層佔據的角色位置有顯著差異，並意味個

人與其它成員相互依存的關係或工作習慣。船主

擁有大船的所有權，也擁有與其所在社會體系之

間的關係。他是大船建造的發起人、是船團組織

的核心人物、是受到敬重的長者、是航海經驗最

為豐富並對漁場最為瞭解者、是落成儀式邀請賓

客吟唱歌謠者、是代表船團接受禮讚之人、是招

魚祭站在船首代表家族勢力者，也是在 paneneb 
的月份中共宿與共饗的大家長（衛惠林，1959；
衛惠林、劉斌雄，1962；鄭惠英，1984；鄭漢文，

2004）。 
「現在孫子都去台灣，為什麼要造船？沒有

人上山砍木頭，也沒有人划船。」蘭嶼的老人這

麼說著。老人對於建造大船的知識並沒有流失，

流失的是逐漸衰老的體力及新一代承接經驗與

技術的意願。機動船的引入，使年輕人不再願意

辛苦造船了（鄭漢文，2004）。而現代達悟十人

船組，亦被政府所配給的小型機動船取代。多數

的拼板舟或沉入海底、或漂流、或在岸上當標

本，只有倖存的幾艘。伴隨機動漁船的引進及異

文化的接觸，船團組織及其功能瀕臨瓦解，各項

儀式的集體記憶也面臨轉變。 
前人學者分別從不同的年代探討達悟船團

社會組織，日治時期鹿野忠雄體驗其強烈的船團

組織特性，當時飛魚季出海，並不允許漁團以外

的人參加；台灣學者研究初期衛惠林（1959）認

為達悟族為父系世系群、之後王崧興（1965）則

以非單系的社會組織為其觀點，晚期余光弘

（1992）卻主張蘭嶼的船團已經沒有固定的型態

（衛惠林，1959）。如今部落共同建造大船以及

機動船引進後臨時性的組合，使得傳統組織結構

搖搖欲墜。此種變化，船隻的販賣與人口結構是



其關鍵因素。如前述 2007 年建造十四人大船，

由類似包工團體運作，其不為一個船團，只是臨

時性的邀約，以日薪作為報酬便是一例。 
 
(3).小結 

政府及文化單位作為國家消費蘭嶼拼板的

指標，認定大船即為實在的事物，忽略虛構的、

擬人化的及創發美感形式等不同的想像力。大船

作為達悟文化藝術，並不在於純粹的造舟技巧，

乃是其如何作用於日常生活之中。藝術品「榮耀」

之名，是該族依儀式或信仰而導致真實與獨一無

二的光環，而此光環於現今已被去儀式化的技術

複製所瓦解（鄭漢文，2004）。蘭嶼文化在消費

傳統藝術地氛圍中，光環逐漸消散，大船變成觀

光與遊樂的設施。透過文化的包裝，將製造出來

的產物出售給消費大眾，文化產業與產業文化在

此被緊緊串聯，大船及其儀式成為文化觀光的媒

材，自此更加明確。以政治面論，選票考量亦會

造成大船補助的轉向。達悟某長老曾述說一位行

政長官承諾將補助其建造一艘大船，於是他開始

墾土種芋，不料後來該長官為連任，認為如果補

助他做大船，只有其家人會投票給他。如果給部

落做，則會得到更多選票，因此而停止補助。在

幾次的大船創作中，政治已經滲透到自主的藝術

中。 
 
5. 蘭嶼拼板船著名匠師及現有產業 

早期的達悟民族可說皆為造船好手，如今隨

著年歲的增長、體力的流失，以及下一代不願承

接的斷層出現，使該技術只剩中老年人尚存。筆

者於 2008 年 10 月探訪蘭嶼時，巧遇銀野部落建

造大船（圖 1），第一日見到二個老人共同合併

船板、第二日只見一個老人獨自以手斧刨船（圖

2），早期的船組現象已不可見。拼板舟在未上色

前，細觀其結構材料，明顯可以看出每一塊板子

的不同（圖 3）。溝通之下，老人願意給人拍照，

交換條件則是金錢與照片寄回。造船旁的涼亭

上，亦有九十幾歲老人夫婦，分別以小雕刻刀與

紅黑奇異筆手工製作拼板舟工藝品。交涉後以購

買一隻船的代價讓人拍照如圖 4。細看該藝品實

與一般工藝店所賣之拼板舟模型完全無法比擬

（圖 5），或許年老眼衰且完全手工，連上色對

位都有些微差距。 
目前蘭嶼的拼板舟，除政府與文化單位訂製

的大船外，其餘皆以拼板舟手工藝為各工藝店主

要販售或展示之主要商品。其中首推陳碧蓮先生

的達悟木雕工作室，其人雖為漢族，但因自小居

住當地習得一手工夫，他以推廣達悟拼板船為己

任，在台開辦許多拼板舟 DIY 活動，吸引民眾

前往瞭解拼板舟的製作過程。 
另有朗島國小的學友之家、蘭恩教會的蘭嶼

文物館、賴憲章的飛魚文化館與三姐妹工作坊

等，皆提供各式古早文物給遊客參觀。其中賴憲

章亦非達悟人但生長於蘭嶼，其所擁有的達悟文

化物品為集蘭嶼之大全，滿室被保存得完好如初

的稀有古老文物，卻因其個性而在當地倍受議

論，只有住宿在該處才擁有觀賞的權利。 
觀光客至蘭嶼會想造訪的亦有希崗菜木雕

工作室、伊娜傳統工藝店、先菇瑪令文化工作

室、迦南園工藝坊、避風港工作室與毛用工作

室。並且即使不特意尋找工藝品店，在各民宿也

均會有當地婦女代售的手工藝品販售。 
 

 
圖 1 老人造船     

 

圖 2 以手斧刨船 圖 3 拼板舟結構 
  

 
圖 4 老人手工製作拼板船工藝品 

 

 
圖 5 工藝店販售之拼板舟藝品 

 
三、結論與建議 

 



蘭嶼長久以來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造就其

特有的文化與藝術表現，其傳統工藝在造船、木

石器、紡織、藤編、陶藝與金銀物打造上，皆有

長久的歷史發展。從日治時期所遺留下來的文獻

（以挖掘出的遺跡而言），不難得知蘭嶼早期的

文化從八、九百年前起便有相當的水準。 
人類的進步是由於經驗的累積，經驗則是以

歷史傳承而來。擁有獨特民族文化的蘭嶼，就目

前既有的文獻，陳雨嵐的「台灣的原住民」、陳

玉美的「台東縣史雅美族篇」、王嵩山的「當代

台灣原住民的藝術」、劉其偉的「台灣原住民文

化藝術」、余光弘的「雅美族」、倪再沁的「福爾

摩莎之美－臺灣民間工藝」、江韶瑩的「蘭嶼雅

美族的原始藝術研究」等文中僅有蘭嶼工藝之相

關項目簡述及圖片介紹，卻難以從中得知其歷史

發展狀況。另有較為後期的如鄭漢文的「蘭嶼雅

美大船文化的盤繞—大船文化的社會現象探

究」、卡洛普．達瑪拉山的「跨越、轉化與持續：

論蘭嶼朗島部落拼板舟的社會文化脈絡」、鄭惠

英的「雅美的大船文化」、鄭漢文等人所著的「雅

美拼板舟之結構用材」等，皆著重於拼板舟的建

造與船的文化傳承。隨著時代變遷與漢化，前述

除了拼板舟工藝的獨特傳統已完全被取代，後期

的相關研究亦不再往該處繼續發展，然而，蘭嶼

的文化實非船舟技藝便可一言以蔽之。 
為保存文化，地方政府努力推廣當地技藝，

卻帶來觀念上的改變與價值混淆，實非當初所能

料想之事。從過去到現在，蘭嶼的工藝變化與人

民心態上的轉變甚大，若可以重新找回其已流失

的技術，以正確的觀點詮釋地方傳統工藝，而非

將文化消費在外界的訂購上，或可達到復興傳統

技藝文化的目的，讓蘭嶼留下更多元的文化面

貌。未來蘭嶼於工藝歷史的研究，可將重點放在

已流失的文化上，尋找出真正屬於達悟族的初時

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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